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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

麗耀

珍東

鄭
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(
ω。
已
丘
。

5

口
℃
詞
R
W
)
是
，
在

團
體
工
作
者
的
協
助
下
透
過
團
體
的
交
互
作
用
，
以
達
到

協
助
團
體
成
員
增
進
其
生
活
適
應
的
工
作
芳
法
。
丈
特
(

同
巴
﹒
〈
古
Z
G

認
為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是
一
種
在
面
對
面

的
小
團
體
中
，
引
導
個
人
改
變
的
服
務
模
式
。
柯
那
帶
卡

(
。
﹒
悶
。
口
O
M】
-
S
)亦
說•• 

「
社
會
間
體
工
作
即
是
一
種

社
會
工
作
古
法
，
其
經
由
有
目
的
的
間
體
經
驗
，
協
助
個

人
提
高
社
會
功
能
，
並
有
效
地
解
決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社

區
的
問
題
c

」
威
爾
遜
與
荷
蘭
德
(
的
﹒
2
口
g
P
M
M

口
已

月
1
ω口
(
3
亦
說•• 

「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是
一
種
過
程
和
中
力

法
，
工
作
員
透
過
闡
體
的
影
響
，
有
計
割
的
領
導
團
體
中

的
五
動
過
程
，
以
達
成
昆
、
宅
社
會
的
理
想
目
標
。
」
我
國

社
會
學
者
言
心
哲
先
生
亦
說
:
「
團
體
工
作
是
富
有
社
會

一 57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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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司

人
是
社
會
性
的
動
物
，
無
法
離
軍
索
居
，
而
人
類
最

深
庚
、
最
強
烈
的
情
感
動
力
就
是
歸
屬
感
、
安
全
感
與
成

就
感
。
因
此
團
體
生
活
不
僅
是
人
類
生
活
的
一
面
，
更
是

「
社
會
人
」
的
棋
、
涼
。
從
積
極
芳
面
來
說
，
世
界
上
每
→

件
六
字
都
是
眾
人
合
作
的
結
果
;
從
消
極
方
面
來
說
，
當

個
人
覺
得
孤
獨
時
，
輒
陷
於
絕
望
或
憎
恨
他
人
，
傷
害
他

人
，
所
以
，
對
個
人
或
社
會
而
言
，
團
體
歸
屬
與
服
務
伯

人
，
都
兵
有
重
大
的
意
義
及
價
值
。
基
北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
自
成
立
以
來
，
對
於
兒
寰
的
輔
導
工
作
不
遺
餘
力
。
我
們

木
但
在
工
作
經
驗
和
理
論
的
基
磁
上
實
施
各
項
服
務
，
以

求
符
合
見
賞
心
智
、
生
理
、
社
會
和
才
盤
的
發
展
;
此
外

，
我
們
也
經
常
引
介
先
進
國
家
戚
功
的
兒
童
福
利
芳
案
，

加
以
試
辦
或
修
正
，
使
之
適
合
國
人
民
情
，
以
提
昇
國
內

兒
童
福
利
的
品
質
。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為
社
會
工
作
芳
法
之

一
，
兒
黨
成
長
團
體
係
根
擴
團
體
工
作
的
理
論
所
設
計
方

案
，
對
團
體
成
員
具
有
傑
遠
、
正
面
的
影
響
。
經
臺
北
家

扶
中
心
長
期
覺
剖
，
實
際
的
兩
次
實
驗
，
評
價
報
告
顯
示

芳
案
效
果
宏
大
，
特
別
於
七
十
四
年
暑
假
(
七
、
八
月
)

再
度
組
織
成
長
團
體
!
米
老
鼠
俱
樂
部
第
三
期
以
能
引
發

社
工
界
的
軍
閥
和
參
與
，
拋
磚
引
玉
，
其
墜
造
福A
7日
見

血
頁
。

二
、
理
論
探
討

村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的
定
義



及
教
育
的
意
義
，
通
常
係
利
用
閒
暇
時
間
，
在
團
體
領
袖

指
導
下
，
協
助
個
人
獲
特
知
識
與
技
龍
，
發
展
個
人
人
格

與
社
會
化
態
度
之
經
驗
。
」
崔
克
蘭
(
同
﹒
切
.
八
門
門

O
O
W叩
門

)
更
明
白
地
說•• 

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是
一
種
工
作
中
刀
法
。

社
會
機
樽
中
或
團
體
中
的
組
成
分
子
，
接
受
工
作
人
員
的

協
助
，
根
按
其
能
力
與
興
趣
，
在
團
體
活
動
中
與
他
人
發

生
女
五
作
用
，
獲
致
團
體
經
驗
的
懺
會
，
以
促
成
個
人
、

團
體
、
與
社
區
的
發
展
。
」

所
以
由
此
可
知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是
→
種
團
體
活
動
成

經
驗
，
→
種
過
程
反
→
種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，
透
過
這
議
的

工
作
過
程
使
得
人
們
獲
數
人
格
成
長
，
智
能
啟
發
，
人
際

關
係
訓
練
以
達
民
主
社
會
的
理
想
目
標
。

口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的
劫
能

崔
克
爾
(
同
-
M
W﹒
、
吋B
n
w
o
G
認
為
不
同
年
齡
的

人
，
可
透
過
團
體
來
發
展
如
下
的
社
會
生
活
功
能•• 

1

追
求
興
趣
與
接
待
技
能
。

2

在
同
鞏
固
體
中
得
到
接
納
奧
地
住
。

3

成
為
較
大
團
體
的
一
分
子
，
反
較
有
影
響
力
的
成

員

4

從
父
母
或
其
他
監
龍
之
下
獲
得
成
長
與
獨
立
。

5

適
應
並
學
習
和
異
性
接
觸
。

6

從
參
與
途
館
中
成
為
社
區
的
一
份
子
。

7

擁
有
樂
趣
、
休
閒
與
社
交
時
間
。

8

撞
得
友
誼
與
同
伴
。

艾
禮
習
(
k
p﹒
ω
﹒
〉
]
凹
凹
的
戶
)
認
為
團
體
工
作
有
五

項
功
能
﹒
-

1

當
個
人
功
能
失
調
時
，
提
棋
復
原
或
矯
治
的
經
驗

，
是
為
矯
治
的
功
能
。

2

當
個
人
可
能
有
墮
落
的
危
磁
時
，
預
防
其
可
能
的

崩
潰
;
是
為
預
防
的
功
能
。

3

提
缺
個
人
→
生
中
正
常
成
長
與
發
展
所
需
的
協
助

，
是
為
成
長
與
發
展
的
功
能
。

4

適
應
有
意
義
的
人
際
關
係
'
協
助
個
人
進
步
與
自

我
實
現
，
是
為
自
我
實
現
的
功
能
。

5

協
助
個
人
積
極
參
與
社
會
，
成
為
民
主
社
會
負
責

的
去
見
，
是
為
參
與
的
功
能
。

從
上
面
所
述
，
我
們
知
道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司
發
揮
以

下
三
個
功
能
﹒
-

1

治
療•• 

當
個
人
或
社
會
功
能
失
調
時
，
給
予
適
當

矯
治
，
以
期
恢
復
或
提
高
其
社
會
性
行
為
及
處
理
問
題
的

能
力
。2

預
防•• 

個
人
社
會
性
行
為
之
成
長
，
處
理
問
題
能

力
之
增
強
，
將
可
預
防
個
人
裁
社
會
發
生
危
攬
或
解
組
。

3

發
展•• 

當
個
人
或
社
會
在
→
穩
定
情
況
下
運
作
時

，
協
助
更
積
極
的
發
展
其
功
能
，
使
個
人
之
人
格
成
長
，

生
活
幸
福
，
社
會
更
臻
於
和
諧
、
健
全
。

臼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的
模
型

邱
吉
爾

3
.
戶
口

H
H
R
C
E
-
-
)
指
出
藉
著
實
施
模

型
的
界
定
，
以
引
翠
實
施
者
的
行
為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團
體

工
作
模
型
的
建
構
在
於
叫
引
導
未
來
的
實
施
，
間
教
導
學

習
者
可
行
的
實
施
途
癌
。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百
科
全
書
提
出

了
四
個
模
式
，
師
叫
行
為
修
正
模
式
(
4
H
H
O
σ
o
F
m
v
t
R

B
O
門
古
巴g

丘
。
口
品
質
。
戶
口
計
)
，
間
發
展
模
式
(
吋
常

會
〈
已
。
℃E
g
g
-
m

℃
H
V
B抖
。
計
)
，
叫
五
動
模
式
(

、
門Z
E
Z

門
自
己
。
旦
旦

m
G
M
}片。
m
w
n
p
)，叫
組
織
典
故

揖
故
式
(
斗
H
H
O。
門
m
m
H
E
N
且

H
O
E
-
m
口
已
8
4

叩
門
。Dl

E
g
g
-
ω

叮
叮
門
。ω
n
v
)。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學
者
，
像
榮
利

則
提
出
四
個
主
要
的
派
別
:
發
展
派
的
固
體
工
作
、
女
五

反
應
蔽
的
固
體
工
作
、
預
防
暨
復
體
派
的
團
體
工
作
、
行

為
修
正
派
的
團
體
工
作
。

本
中
心
兒
童
成
長
團
體
採
用
發
展
派
的
團
體
工
作
，

其
特
徵•• 

發
展
蔽
的
團
體
工
作
以
正
常
的
人
為
對
象
，

透
過
團
體
活
動
或
生
活
的
經
驗
，
以
達
成
團
體
功
能
和

個
人
發
展
的
目
標
。
發
展
派
的
固
體
工
作
的
主
要
活
動
包

括
以
下
三
芳
面
•• 

第
→
、
要
發
展
自
我
認
識

(
ω巳
?

"
4
月

2

巾
的
的
)
、
自
我
評
價(
ω已
卅
l
Z

旦
旦
且
戶
8
)

和
自
我
活
動
化
(
ω已
卅
1
ω
丘
吉
m
H
H戶
。
口
)
。
第
二
、
要
發

展
個
人
對
他
人
的
認
識
、
個
人
對
他
人
的
評
價
，
以
及
個

人
與
他
人
之
間
的
交
五
反
應
作
用
。
第
一
二
、
要
發
展
團
體

成
員
對
國
體
情
況
的
認
識
，
對
此
情
況
的
評
價
，
以
及
透

過
活
動
而
探
取
必
要
和
適
切
的
行
動
。

倒
人
類
行
為
發
展
理
論

人
類
在
其
→
生
中
，
具
有
檔
躍
京
斷
生
長
與
改
變
的

能
力
。
根
攘
所
說
，
人
類
潛
能
隨
著
社
會
適
應
與
學
習
，

而
無
眼
增
長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才
有
成
立
之
可
能
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才
能
透
過
團
體
經
驗
，
增
進
個
人
身
心

之
調
適
發
展
。
佛
洛
伊
德
認
為
，
人
格
與
行
為
發
展
分
為

本
我
c
e

、
自
我
〈
品
0
)
與
起
我
(
2
℃
O
B
m
o
)

三
部
分
。
本
我
代
表
本
能
的
需
欲
，
這
是
人
性
的
非
社
會

面
;
超
我
即
是
道
德
良
心
，
代
表
一
個
已
內
在
化
的
社
會

觀
念
;
而
自
我
立
功
能
，
即
在
協
調
本
我
與
超
識
之
衝
笑

，
使
個
人
之
行
為
有
合
理
之
適
應
。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承
認

人
類
有
合
理
發
展
組
織
立
能
力
，
並
且
當
人
類
自
我
功
能

轉
弱
或
消
食
時
，
及
時
協
助
恢
復
這
種
自
我
立
功
能
。
根



擴
社
會
學
家
派
深
思
(
吋
﹒
M
U
R
m
o

口
的

V
立
社
會
化
理
論

，
將
人
類
行
為
發
展
之
過
程
分
為•• 

口
腔
依
賴
期
、
要
情

依
賴
期
、
戀
母
情
結
期
、
潛
伏
期
、
暴
風
雨
時
期
、
成
人

時
期
、
老
年
時
期
;
其
中
「
潛
伏
期
」
是
指
從
五
歲
到
背

春
期
。
見
童
走
進
學
校
，
跟
其
同
鞏
固
體
接
觸
，
角
色
更

為
分
化
，
家
庭
的
影
響
減
弱
，
可
和
同
聾
發
生
更
廣
泛
之

關
係
。
這
時
期
之
發
展
，
有
三
芳
面
立
特
徵
•• 

的
團
體
交

互
作
用
頻
繁
﹒
'
間
開
始
學
習
實
際
事
務
與
固
定
特
別
之
對

象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，
協
助
兒
童
，
要
用
實
際
之

事
諸
如
教
育
等
為
幫
助
之
工
具
，
才
可
以
建
立
良
好
之
社

會
關
係
。

總
之
，
人
類
有
參
與
團
體
的
需
要
，
必
鑽
在
團
體
中

得
到
放
就
與
滿
足
。
而
且
這
些
參
與
必
鑽
在
不
間
的
年
齡

時
期
一
一
獲
得
，
如
果
在
人
類
發
展
的
某
一
階
段
，
沒

有
撞
得
滿
足
其
團
體
參
與
的
棧
禽
，
則
將
要
受
到
身
心
的

傷
害
或
挫
折
。
尤
其
是
見
童
時
人
格
發
展
的
早
期
經
驗
挫

折
，
對
其
未
來
的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，
有
如
影
隨
形
的
影
響

。
因
此
，
若
能
在
早
期
透
過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芳
法
給
子
兒

童
積
極
性
，
正
性
的
影
響
，
木
無
助
益
其
社
會
生
活
功

b
包

國
自
我
概
念
及
學
習
理
論

自
我
慨
念
是
由
自
己
對
自
己
一
切
信
念
和
態
度
所
構

成
，
這
一
切
信
念
和
顧
度
，
實
際
決
定
個
人
的
一
如
行
為

與
表
現
，
也
讓
自
己
認
定
自
己
是
什
麼
議
的
人
。
自
我
概

念
常
為
三
大
部
所
樺
成•• 

理
想
中
的
我
、
真
實
的
我
及
他

人
眼
中
的
我
。
自
我
概
念
是
由
經
驗
累
積
而
來
，
它
是
可

以
改
變
，
但
需
→
段
較
長
的
時
間
，
尤
其
是
愈
接
近
中
心

信
念
之
處
，
所
需
花
的
時
間
耳
長
。
學
習
理
論
常
能
道
用

於
自
我
概
念
上
的
改
變
。
兒
童
在
學
習
過
程
獲
得
較
多
的

鼓
勵
去
讚
賞
，
則
其
自
我
概
念
則
較
積
極
，
因
此
自
我
概

念
與
學
習
闊
的
關
保
是
相
當
緊
密
的
。
將
學
習
理
論
運
用

於
自
我
概
念
增
強
之
成
長
團
體
中
，
師
需
要
多
給
予
兒
童

表
現
及
表
達
的
嘴
會
，
並
給
予
較
多
之
鼓
勵
及
支
持
，
使

其
獲
得
成
就
感
，
而
增
強
其
對
自
我
的
價
值
感
，
改
變
其

末
良
的
行
為
。

的
團
體
中
的
角
色
理
論

固
體
中
常
有
三
組
角
色
出
現
﹒
-

1

團
體
任
務
角
色•• 

這
些
角
色
目
的
在
於
激
發
和
協

調
共
同
目
標
的
選
擇
與
完
成
，
一
般
常
有
發
起
人
、
行
動

專
家
、
意
見
提
供
者
等
角
色
。

2

團
體
建
立
與
維
繫
角
色
﹒
.
這
些
角
色
在
於
維
持
團

體
的
導
向
，
如
鼓
舞
者
、
妥
協
者
、
調
和
者
。

3

個
別
角
色•• 

在
團
體
中
個
人
為
滿
足
自
己
個
別
需

求
，
通
常
給
自
己
角
色
分
淚
如
攻
擊
者
、
自
我
去
自
者
、

引
起
注
意
者
。

=
一
、
兒
童
成
長
固
體
的
實
務

付
團
體
接
展
過
程

1

混
亂
期•• 

團
體
剛
成
立
、
成
員
與
成
員
闊
、
成
員

與
工
作
員
間
很
陌
生
，
此
期
主
要
目
標
在
於
建
立
關
係
。

2

契
約
期•• 

團
體
提
聚
力
漸
增
，
工
作
員
協
助
兒
童

自
己
去
訂
足
其
團
體
規
範
。

3

輔
導
期•• 

固
體
成
且
對
固
體
已
有
歸
屬
感
、
信
任

感
，
工
作
員
運
用
團
體
工
作
技
巧
，
協
助
見
畫
成
長
及
行

為
的
修
正
。

4

結
束
期•• 

團
體
活
動
已
進
尾
聲
，
工
作
員
必
頌
處

理
固
體
成
員
分
離
的
情
感
，
並
對
見
葷
的
成
長
與
進
步
在

團
體
中
回
饋
討
論
。

口
基
本
的
原
則

團
體
工
作
者
必
頌
了
解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的
基
本
原
則

，
並
在
實
施
中
接
受
這
些
原
則
的
引
導
。
本
團
體
採
用
山
佐

克
蘭
所
提
之
十
三
項
原
則
﹒
-

1

社
會
工
作
價
值
的
原
則
﹒
﹒
團
體
工
作
者
接
受
個
人

有
自
由
表
達
的
權
利
，
相
信
個
人
在
環
境
適
當
的
協
助
下

，
人
格
的
成
長
與
改
變
是
可
能
的
，
個
人
及
其
需
求
、
永
遠

是
團
體
工
作
者
的
重
點
所
在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主
要
是
透

過
團
體
的
實
施
協
助
個
人
發
展
其
潛
能
，
進
而
達
到
自
我

實
現
。2

人
類
需
求
的
原
則•• 

人
類
的
需
求
是
提
棋
服
務
的

基
礎
，
固
體
工
作
者
的
基
本
職
責
就
是
滿
足
人
類
的
需
求

3

注
意
文
化
背
景
的
原
則•• 

每
一
社
區
服
務
攬
構
存

在
於
一
文
化
環
境
中
，
而
此
丈
化
環
境
不
斷
在
變
動
，
人

們
的
行
為
乃
基
於
其
信
仰
、
觀
點
、
價
值
、
偏
見
、
經
驗

、
感
受
等
，
團
體
工
作
者
體
認
此
點
，
並
透
過
團
體
芳
案

促
使
種
極
的
文
化
變
遷
與
成
長
。

4

有
計
劃
組
成
團
體
的
原
則
﹒
﹒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是
透

過
團
體
或
接
受
棧
構
已
組
成
的
團
體
。
對
團
體
先
天
因
素

的
了
解
，
將
有
助
於
個
人
成
長
與
需
要
的
滿
足
。
團
體
在

社
會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京
斷
地
發
展
與
變
遷
，
而
且
高
度
地

影
響
個
人
的
行
為
，
所
以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者
應
有
意
地
設

計
團
體
的
組
成
，
使
其
有
成
長
的
潛
能
。

5
確
立
團
體
目
標
的
原
則
:
在
團
體
工
作
中
，
工
作

者
躍
在
考
慮
固
體
的
能
力
及
攝
構
的
功
能
力
，
促
使
個
人



與
困
難
目
標
的
明
確
化
。
團
體
中
的
個
人
都
有
其
個
別
的

自
標
，
但
個
人
目
標
並
不
一
定
是
團
體
目
標
，
團
體
目
標

也
並
不
是
個
人
目
標
的
總
和
，
工
作
者
應
採
行
民
主
的
芳

式
來
激
發
成
員
發
展
團
體
的
共
同
目
標
。

6

建
立
工
作
者
與
團
體
間
有
意
義
的
關
係
的
原
則
﹒
.

在
團
體
工
作
中
，
工
作
者
與
團
體
成
員
建
立
有
意
義
的
關

係
乃
是
基
於
彼
此
相
五
接
納
，
有
意
義
的
關
係
的
連
立
有

益
掛
團
體
功
能
的
實
現
，
故
此
關
係
的
品
質
與
強
度
牽
涉

到
團
體
潛
能
完
全
實
現
的
程
度
。

7

個
別
化
的
原
則•• 

每
個
固
體
內
的
成
員
也
有
個
別

的
特
性
與
需
求
，
工
作
者
應
了
解
個
別
成
員
的
能
力
、
需

求
、
潛
能
與
眼
皮
，
使
每
一
位
成
員
都
能
充
分
發
展
其
潛

能
，
滿
足
木
同
的
需
求
。

8

引
導
團
體
五
動
的
原
則
﹒
﹒
間
體
中
的
改
變
力
來
自

成
員
間
的
五
動
或
交
五
反
應
，
團
體
工
作
者
的
參
與
復
式

影
響
團
體
五
動
的
質
與
量
，
工
作
者
參
與
團
體
的
基
本
態

度
是
促
進
或
有
款
增
長
團
體
的
五
動
，
他
不
是
決
史
團
體

的
行
動
芳
向
，
而
是
協
助
團
體
成
員
肯
定
參
與
的
角
色
，

積
極
島
與
團
體
過
程
。

9

團
體
自
我
決
定
的
原
則
﹒
﹒
團
體
自
決
的
原
則
必
鎮

立
基
於
團
體
的
能
力
與
潛
力
的
基
嘴
上
，
團
體
工
作
者
必

鎮
協
助
團
體
做
最
好
的
決
策
，
所
以
工
作
者
應
先
協
助
團

體
發
展
一
種
自
決
的
責
任
意
識
，
透
過
責
任
意
識
的
產
生

，
團
體
才
能
行
動
。

叩
功
能
組
織
的
彈
性
原
則
﹒
﹒
工
作
者
的
責
任
是
協
助

團
體
決
定
正
式
組
織
的
形
式
，
領
導
體
系
，
以
及
安
排
適

當
的
角
色
，
俾
以
完
成
固
體
所
賦
予
每
佐
成
員
的
工
作
。

口
團
體
芳
靠
經
驗
成
長
的
原
則
﹒
﹒
固
體
芳
案
的
安
排 應

該
依
據
成
員
的
興
趣
、
需
求
、
經
驗
、
能
力
，
以
及
閻

健
的
成
長
而
逐
漸
增
長
。
團
體
工
作
者
協
助
團
體
進
行
芳

集
設
計
，
或
者
提
拱
括
動
節
目
，
應
從
簡
單
而
易
於
進
行

者
開
始
，
團
體
活
動
首
先
應
以
激
發
興
趣
，
產
生
信
賴
和

易
於
達
成
目
標
的
為
主
，
團
體
工
作
者
要
不
斷
對
團
體
芳

集
活
動
進
行
評
價
，
以
評
定
芳
諜
的
成
效
與
貢
獻
。

口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原
則•• 

在
團
體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
應
該
善
於
運
用
極
構
與
社
區
所
擁
有
的
資
諒
，
來
單
富
個

人
以
及
團
體
的
經
驗
。
團
體
與
環
境
是
木
斷
地
交
五
刺
激

與
影
響
。
工
作
者
應
承
擔
起
居
間
協
調
的
角
色
。

自
評
價
的
原
則•• 

團
體
工
作
評
價
可
以
增
加
團
體
經

驗
的
深
度
，
可
以
適
時
修
正
目
標
，
可
以
確
立
團
體
發
展

的
階
段
，
可
以
看
出
活
動
的
成
殼
，
可
以
增
進
工
作
員
的

自
我
了
解
，
可
以
改
正
錯
誤
，
眩
碼
來
鼓
，
可
以
建
構
圈

體
發
展
的
一
般
模
式
，
可
以
印
證
團
體
工
作
原
則
方
法
的

可
行
性
，
可
以
做
為
觀
構
發
展
團
體
工
作
的
參
考
。

的
團
體
工
作
的
技
術

至
於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的
技
術
'
是
指
團
體
工
作
者
將

其
所
了
解
的
知
識
運
用
於
實
際
情
況
中
，
以
啟
發
和
引
導

個
人
去
團
體
發
展
的
能
力
。
崔
克
爾
列
出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
的
技
術
扣
下•• 

叫
建
立
有
意
義
的
關
保
的
技
術
，
叫
分
析

團
體
情
況
的
技
術
'
叫
參
與
團
體
的
技
楠
，
叫
處
理
團
體

感
情
的
技
術
，
開
張
展
芳
攏
的
投
術
，
倒
運
用
磁
構
與
社

區
瓷
、
蟬
的
技
術
'
的
評
價
的
技
術
。

倒
團
體
工
作
員
的
角
色

不
管
任
何
性
質
的
固
體
，
團
體
工
作
者
的
一
個
最
主

要
的
角
色
就
是
「
使
能
者
(
3
"
σ戶
戶
口
悅
)
或
「
協
助
者

」

(
Z
H℃
E
m
)
，
也
就
是
說
固
體
工
作
者
是
一
個
協
助

、
引
導
團
體
的
人
，
而
示
是
一
個
固
體
的
領
導
人
;
他
是

和
團
體
一
起
工
作
的
，
而
本
是
為
團
體
工
作
，
更
京
是
對

團
體
發
號
施
令
。

伺
團
體
工
作
的
活
動
設
計
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領
域
中
，
有
兩
種
基
本
哲
理
存
在
，

其
一
是
活
動
中
心
的
哲
理
(
自
己
i
q
-
n
g
宮
門
叩
門
戶

H
V
V口。
的
。
叮
叮
叮
)
，
另
一
個
則
為
個
人
中
心
的
哲
理
(

。
叩
門
的g
l
n
g
Z
Z

已
巷
口
。
的
。
可
叮
叮
)
。
社
會
團
體
工

作
在
早
期
，
常
與
固
康
活
動
混
為
一
談
。
而
現
在
也
有

些
人
會
認
為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，
必
定
是
以
團
體
的
活
動
節

目
為
主
要
核
心
。
事
實
上
，
活
動
節
目
是
我
們
協
助
集
主

的
一
個
工
具
，
在
實
務
工
作
中
，
工
作
若
是
基
於
個
人
中

心
的
哲
理
，
來
工
作
的
。
所
以
活
動
節
目
是
團
體
的
一
個

過
程
，
包
括
了
成
員
間
的
所
有
五
動
、
活
動
前
的
籌
備

、
活
動
的
實
站
及
活
動
後
的
檢
討
。
成
員
藉
著
參
與
整
個

活
動
節
目
的
設
計
、
籌
備
、
實
施
，
滿
足
個
人
去
團
體

的
需
要
。
在
團
體
工
作
的
活
動
設
計
時
必
鎮
考
慮
六
項
因

素
﹒
.

~ 60 一

1

目
的
(
還
計
可
)•• 

斗
力
提
活
動
是
一
種
達
成
目
標

的
手
段
，
失
去
目
標
則
芳
案
活
動
將
毫
無
意
義
。
因
之
，

在
活
動
進
行
中
，
工
作
員
需
隨
時
抓
住
團
體
目
標
。

2

對
象
(
4有
押
回0
).. 

對
於
活
動
實
施
的
對
象
，
首
先

考
慮
成
員
之
特
質
(
如
年
歲
，
能
力
、
經
驗
)
，
其
次
是

團
體
的
特
質
(
如
正
式
或
非
正
式
，
大
或
小
等
)
，
最
後

再
參
照
成
員
的
興
趣
及
需
要
。

3

內
容
(
司
計
丘
)•• 

帥
芳
集
活
動
的
熱
體
(
。
正
向2

)
，
其
範
固
極
庚
，
包
羅
萬
象
，
從
刺
用
簡
單
的
筆
紙
，



到
大
型
的
登
山
玩
水
皆
是
。
惟
需
考
慮A口
於
社
會
之
認
可

，
去
富
於
創
造
性
、
教
育
性
與
探
索
性
。

4

芳
法
(
目
。
有
)•• 

芳
法
指
活
動
內
容
的
表
達
，

對
於
工
作
的
分
配
、
資
源
的
配
合
、
運
用
去
活
動
角
色
的
分

配
等
皆
需
考
慮
，
工
作
日
民
尤
應
重
視
每
一
過
程
中
所
主
現

的
團
體
動
力
，
視
現
動
為
一
動
錯
過
程
。

-
5

時
間
(
4〈
F
O
H
H
)
•• 

對
掛
韓
伯
團
體
過
程
之
起
龍
時

間
去
每
次
活
動
的
時
間
作
合
宜
安
排
外
，
活
動
之
設
計
更

需
依
團
體
發
展
過
程
階
段
之
不
同
而
作
彈
性
變
化
。

6

揚
地

(
4司
F
R
m
w
)
•• 

適
宜
之
揚
地
安
排
對
團
體

情
揖
與
氣
氛
之
控
制
具
有
相
當
的
影
響
力
。

的
團
體
規
範

規
範
是
固
體
成
員
為
了
維
繫
團
械
行
為
之
一
致
性
，

而
建
立
的
行
為
規
則
。
團
體
規
範
的
順
從
受
到
許
多
因
素

影
響
，
如
成
員
的
人
格
，
不
同
的
刺
激
，
不
同
的
情
攪
和

團
體
內
的
關
係
。
團
體
規
範
的
順
從
有
正
反
殼
果
，
有
時

產
生
有
殼
的
團
體
行
動
，
有
時
產
生
依
賴
性
或
團
體
遲
滯

。
團
體
規
範
不
→
定
會
全
然
故
接
受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者

應
妥
善
地
運
用
技
巧
，
促
動
成
員
為
自
己
團
體
訂
出
合
宜

且
民
主
的
規
範
，
設
成
員
學
習
到
，
盡
義
務
、
享
樺
利
立

民
主
精
神
。四

、
米
老
鼠
俱
樂
部

「
米
老
鼠
」
是
迪
斯
耐
兒
童
世
界
中
最
受
小
朋
友
喜

歡
的
一
個
卡
通
人
物
，
代
表
著
許
多
令
人
歡
幟
的
良
好
人

格
，
因
此
以
這
個
名
稱
作
為
見
賞
肢
長
閻
膛
的
名
稱
。

刊
固
體
對
兒
童
成
長
的
目
標
有
﹒
.

1

見
賞
自
我
做
念
增
強
﹒
﹒
由
於
人
的
行
為
與
價
值
觀

有
其
關
聯
性
，
觀
念
常
在
右
行
為
，
因
而
「
米
老
鼠
俱
樂

部
」
希
學
經
由
團
體
工
作
之
中
力
式
，
協
助
見
萱
觀
念
的
澄

清
與
改
變
，
引
導
其
行
為
種
展
與
自
我
成
長
。

2

兒
童
社
會
技
巧
的
訓
練•• 

社
會
技
巧
的
增
進
，
有

助
於
人
際
關
係
的
提
升
;
因
此
，
「
米
老
鼠
俱
樂
部
」
希

以
實
際
的
演
練
，
來
增
進
見
章
之
社
會
技
巧
。

3

領
導
能
力
的
提
升•• 

「
米
老
鼠
俱
樂
部
」
藉
著
團

體
工
作
員
的
領
導
技
巧
，
聾
兒
童
模
仿
與
學
習
，
以
使
兒

童
領
導
能
力
的
提
升
。

叫H
參
加
團
體
的
對
象
﹒
.

國
小
四
、
五
、
六
年
級
立
男
女
學
章
，
採
自
由
報
名

的
芳
式
，
本
次
報
名
者
五
十
多
位
，
經
由
中
心
挑
選
了
十

五
名
兒
童
參
加
，
其
中
五
名
為
候
捕
。

目
活
動
時
間
﹒
.

活
動
執
行
，
每
週
二
次
，
一
次
二
小
時
，
時
間
安
排

於
週
三
、
週
五
下
午
三
時
至
五
時
，
計
執
行
十
次
活
動
。

側
過
程•• 

第
一
次
團
體
活
動
|
請
認
識
我

1

帶
動
唱•• 

暖
身
運
動
。

2

米
老
鼠
面
具
製
作•• 

製
作
最
能
代
表
自
己
蟻
子
的

米
老
鼠
，
並
將
面
具
帶
上
。

3

作
品
分
享
，
彼
此
認
識•• 

展
示
所
製
作
米
老
鼠
面

兵
，
並
介
紹
自
己
。

4

禮
貌
運
動•• 

以
遊
戲
規
則
，
促
進
見
輩
有
禮
貌
地

向
團
體
成
員
詢
問
姓
名
、
興
趣
、
家
人•..••. 

等
。

第
二
次
團
體
活
動
l

大
家
一
起
來

1

帶
動
唱•• 

暖
身
運
動
。

2

捏
麵
人•• 

自
由
創
作
，
展
-
m作
品
，
由
工
作
且
引

導
見
童
自
我
表
達
，
再
一
次
認
識
成
員
，
五
相
欣
賞
及
接

納
。

3

凝
聚
力
遊
戲•• 

增
加
互
動
及
身
體
接
觸
。

第
三
次
團
體
活
動
l

米
老
鼠
大
會

1

搜
習
舊
歌•• 

暖
身
活
動
。

2

競
賽
活
動•• 

以
競
箏
促
使
合
作
關
係
出
現
。

3

米
老
鼠
大
會•• 

團
體
規
範
的
制
定
內
容
包
括
獎
懲

、
討
論
程
序
。

4

實
施
前
測
。

第
四
次
團
體
活
動
|
兒
賞
創

1

帶
動
唱•• 

暖
身
運
動
。

2

見
鞏
劇•• 

由
食
、
哀
、
住
、
行
四
題
目
接
見
賞
自

編
、
自
導
、
自
演
，
由
合
作
去
體
認
自
己
的
角
色
及
協
調

的
重
要
與
分
享
。

3

討
論
。

一位一

第
五
次
團
體
活
動l
魔
術
箱

1

遊
戲
。

2

吹
牛
大
賽•• 

謹
小
朋
友
自
擬
即
席
演
講
的
內
容
，

將
自
己
的
長
處
表
達
出
來
。

3

魔
術
箱•• 

引
發
見
賞
想
像
力
，
輸
出
贈
送
給
親
密

家
人
去
成
員
的
禮
物
。

第
六
次
團
體
活
動
!
我
的
希
望

1

解
凍
遊
戲
。

2

我
的
希
望•• 

以
完
成
何
子
法
來
了
解
兒
童
自
我
概

念
。第

七
次
固
體
活
動
|
溝
通



1

音
樂
教
室
。

2

電
話
禮
節•• 

以
角
色
掛
演
芳
式
，
透
過
打
電
話
芳

式
來
促
使
見
畫
了
解
溝
通
的
意
義
及
實
地
演
練
。

3

討
論
與
分
享
。

4

討
論
野
外
教
學
活
動
。

第
λ
次
團
體
活
動
!
野
外
教
學

中
影
丈
化
城

第
九
次
團
體
活
動
!
結
束
活
動

1

合
唱
。

2

幻
燈
斤
欣
賞
。

3

送
禮
物•• 

製
作
禮
物
給
團
體
成
員
作
為
回
饋
用
。

4

討
論
成
果
展
示
會
的
節
目
及
工
作
分
配
。

5

後
測
。

第
十
次
圓
體
活
動
l

成
果
展
示
會

1

邀
請
成
員
的
家
人
參
加
。

2

遊
藝
表
演
。

3

同
樂
會
。

完
全
由
團
體
成
員
自
己
去
討
論
、
分
配
、
表
演
、
主

持
佈
置.••... 

等
。

五
、
評

價

付
見
童
基
本
資
料
分
析

1

見
黨
性
別•• 

男
三
人
、
女
五
人
。

2

見
童
年
級•• 

四
年
紋
，
四
人
;
五
年
級
，
三
人
;

六
年
級
，
一
人
。

3

兒
輩
出
席
次
數•• 

五
次
，
二
人
;
六
吠
，
一
二
人
;

七
次
，
二
人
;
八
次
，
一
人
。

臼
兒
童
自
我
概
念

由
結
論
可
看
出
八
個
見
章
中
，
有
五
個
兒
童
自
我
概

念
獲
得
正
面
之
增
強
，
尤
以
個
案
四
進
步
最
多
。

M
W見
萱
社
會
接
納
度

所
謂
社
會
接
納
良
師
是
關
見
童
立
行
為
是
一
會
符
合
社

會
的
發
展
，
並
為
他
人
所
接
受
。
從
結
論
中
可
得
知
，
三

位
見
堂
之
社
會
接
納
度
獲
得
增
強
，
有
三
位
見
童
保
持
不

變
。

叫
開
兒
童
主
動
性

兒
童
主
動
性
是
指
見
童
對
事
情
的
積
極
態
度
、
是
否

願
意
主
動
學
習
或
接
觸
新
的
事
物
。
由
結
論
所
示
，
穴
位

在
參
與
團
體
活
動
後
，
其
主
動
性
都
提
高
了
。

六
、
總

結

1

活
動
工
作
的
分
配
相
當
周
全
、
仔
細
。
因
此
，
大

家
能
盡
其
所
能
地
發
揮
。

2

中
力
攘
的
執
行
重
視
「
評
價
」
的
工
作
，
因
此
，
盤

個
穿
案
的
執
行
過
程
中
我
們
非
常
瞭
解
的
刀
撓
的
優
缺
點
，

尤
以
觀
察
員
工
記
錄
與
前
後
測
，
有
助
於
看
出
見
畫
成
長

情
形
。3

督
導
制
度
建
立
，
使
圓
體
方
案
在
實
習
生
的
執
行

下
，
亦
不
有
所
偏
頗
，
而
實
習
者
從
中
所
獲
甚
多
。

4

實
輯
工
作
軍
閥
理
論
基
嘴
，
因
此
芳
案
的
設
計
及

執
行
是
理
論
落
實
於
實
際
工
作
上
的
最
佳
印
證
。

一
個
再
好
的
方
案
，
亦
有
需
改
進
的
地
芽
，
米
老
鼠

俱
樂
部
對
本
中
心
而
霄
，
可
能
是
一
個
開
始
，
如
何
讓
米

老
鼠
1

成
長
國
體
斗
力
提
更
加
茁
壯
，
個
科
從
下
列
麓
項
著
手

改
進
﹒
.

1

固
體
活
動
次
數
需
較
多
曲
了
﹒
以
本
次
而
言
，
九
次

的
活
動
當
團
體
關
保
建
立
好
時
，
已
漸
近
尾
聲
，
對
兒
童

協
助
有
恨
，
因
此
活
動
次
數
應
再
增
多
。

2

團
體
初
期
運
用
樹
會
教
育
建
立
關
保
﹒
﹒
見
萱
關
係

必
頌
經
由
多
次
的
五
動
芳
可
達
成
，
如
鐵
會
教
育
放
在
團

體
初
期
，
讓
見
鞏
藉
著
外
出
、
五
相
照
顧
的
需
要
上
，
增

加
其
互
動
關
係
。

3

國
體
開
始
前
需
有
母
親
座
談
會
，
以
促
使
父
母
配

合
活
動
之
進
行
。

4

對
於
見
質
進
入
固
體
前
，
應
一
蒐
集
更
多
資
料
，
以

便
在
團
體
進
行
時
，
針
對
兒
童
不
同
的
需
求
，
給
予
滿
足

與
協
助
。

5

兒
童
前
測
部
分
的
問
卷
，
可
用
來
瞭
解
兒
童
目
前

的
情
況
，
做
為
誇
斷
的
依
擴
。
【
本
文
作
者
為
基
北
家
抉

中
心
主
任
暨
社
工
員
督
導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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